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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背景

2019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 34.81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

6.7%，GDP 占比达 35.13%，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。

伴随市场的不断发展，对网络交易市场进行治理，保障网络交易

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成为国家、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重点和难点。

近些年来，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《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

管的意见》、《关于促进网络服务交易健康发展规范网络服务交易

行为的指导意见（暂行）》、《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电子商务法》、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政

策文件，支持不断创新和完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监测机制，规范

网络交易市场健康发展。2020 年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“将完

善网络交易监管基本规则体系，加强网络交易主体规范建设”作

为 2020 年市场监管工作重点之一，同时总局网监司印发的 2020

年网监工作要点将“推动网络交易监测标准化进程方面力争实现

零的突破”作为重要内容。

在实践上，当前市场监管总局及各地均在大力推动网络交易

监测平台建设，开展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工作，提升网络市场

治理能力；腾讯、美亚等机构也在研究与支撑网络交易市场监测

监管工作。深圳作为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，网络交易市场

主体众多，交易规模居全国各省市前列。2019 年深圳网络交易

市场规模达 30112.17 亿元，占全国总额的 8.6%。为保障网络交

易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，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一直

不遗余力，多举措开展网络市场监测监管工作，在制度建设、监

测监管技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积累了相关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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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做法。

在此背景下，推动制定《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规范》地方

标准，一方面，是对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中提出“推动监测标准化

进程”“提升电子商务市场治理能力”等文件精神的落实和细

化；另一方面，先行先试，结合我市网络交易市场监管实践，提

炼总结，形成标准规范，填补当前网络交易市场监测监管方面的

标准空白，能够切实发挥标准对网络交易市场治理的支撑作用，

引导和规范网络交易市场监测监管活动，提升网络交易市场监管

效能，促进和保障网络交易市场健康快速发展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 任务来源

深圳市地方标准《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规范》是由深圳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推荐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

和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提出，被列为深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“2020年第一批深圳市

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”立项项目。

（二） 主要起草过程

本文件的具体编制过程安排如下：

1. 标准预研阶段

2020 年 4 月，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处的指导与支

持下，起草组开展了网络市场监管基础研究工作，系统研究了解

了当前国家、深圳网络交易市场监管现状、网监中心监管做法，

了解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的方法、手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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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标准草案编制阶段

2020 年 4 月-8 月，在前期预研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系统查阅

了网络交易市场监测相关政策性文件、法律法规、国内相关标准、

研究报告，市场常见违法行为及其相关法律法规，各地市场监管

部门相关信息监测资料等，梳理上述文件资料，初步拟定标准研

究框架，形成一稿标准草案。

2020 年 8 月-12 月，起草组前往深圳市网络交易监测中心，

多次与我市网络交易监管工作人员调研，了解和汇总深圳目前开

展网络交易市场监测的内容、操作流程、注意事项等情况，交流

对标准草案初稿的看法，并结合意见，对标准框架和内容进行进

一步的优化调整。

3. 形成标准送审材料

2021 年 3 月-12 月，进一步结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

布的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多方广泛征求意见和

内部研究讨论，对标准文件进行优化完善。7月，在深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网监处的组织下，邀请腾讯、清华大学、美亚柏科等

网络交易市场监管相关的产学研机构，组织召开了研讨会，进行

了意见征集；7月-8 月，通过挂网形式，在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

院官网进行了广泛意见征集；此外通过定向微信、邮件形式，向

电子商务协会、快手电商、天虹、搜了网、星商电子商务等第三

方机构、电商企业进行了意见征集，持续优化完善，最终形成了

标准送审材料。共收集整理意见 18 条，采纳意见 13 条，部分采

纳 4 条，不采纳 1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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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文件研制主要依据现有国家政策法规、国家标准、研究报

告，以及深圳市网络市场信息监测的实践做法。主要国家政策法

规详见表 1，主要国家标准详见表 2，参考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

负责撰写的《网络交易监测标准体系建设研究报告（修改版）》。

表 1 标准编制依据文件

序号 文件号 名称

1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7号
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

2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

第 37 号
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表 2 标准编制依据国家标准

序号 标准号 名称

1 GB/T 38652-2020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

(一)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的基本原则、信息监测

对象、信息监测内容、信息监测类型、信息监测基本要求、信息

监测步骤的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有关监管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对网络交易市场的

信息监测，也适用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网络交易活动

的监测。

(二)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引用GB/T 38652—2020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中关于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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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商务平台经营者、平台内经营者的定义。。

(三) 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、平台内经营者、异常事

件、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的定义。主要参考了 GB/T 38652—

2020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以及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中关于网络交易市场通用的术语和定

义。

(四) 基本原则

结合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的事件需要，本文件提出了独立

性原则、有效性原则两个基本原则。

(五) 信息监测对象

以《电子商务法》中规定的电子商务者范畴为监测对象，包

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、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、其他

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。

(六) 信息监测内容

主要以《电子商务法》、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联系深圳网络交易监测中心监测违法

行为内容，从主体信息、客体信息、交易行为信息三个方面规范

了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内容。

(七)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推荐性地方标准的

要求，在国家大力推动网络交易市场治理的相关文件要求下，遵

从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政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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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《网络交易市场信息监测总体要求》内容包括：范围、规范

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信息监测对象、信息监测

内容、信息监测类型、信息监测基本要求、信息监测步骤，其中

主要条款说明如下所示：

（一）信息监测对象

本文件明确了信息监测对象为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、平台

内经营者、通过自建网站、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

的电子商务经营者。

（二） 信息监测类型

参考《市场监督管理网络交易信息监测暂行规定（初稿）》

中对监测类型的分类，将信息监测分类为常规性信息监测和特定

性信息监测，并结合实际明确应包括的监测行动。

（三） 信息监测步骤

本文件明确信息监测步骤，包括建立监测任务、信息采集、

信息处理、信息分析研判，监测结果处置与应用、信息储存与安

全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暂未发现涉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

8

七、实施标准措施建议

标准发布后，建议先在深圳进行应用实施，并总结经验，支

撑制定国家标准。同时，标准发布后，组织相关标准宣讲，使得

相关方了解标准内容，支撑其参与网络市场治理工作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文件为首次制定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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